[bookmark: _GoBack]<附件3>  智慧型互動屏幕結合個人化學習載具補助計畫申請表
一、執行規劃
	參與計畫
	智慧型互動屏幕結合個人化學習載具補助計畫

	學校全銜
	

	學校地址
	

	校長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承辦人
	姓名/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學校規模
	學校班級總數○班、教師總數○人、學生總數○人。

	預計實施規模
	實施班級數○班、參與教師數○人、參與學生數○人。

	載具需求
	申請公用載具：__________作業系統 ________臺(自行增列)。
期望載具：iPad、Windows、Chrome、Android 作業系統 4擇1。


	充電車需求
	申請充電車：_____U數______臺(自行增列)。
iPad U數選擇：20U、30U、32U、36U、42U、48U
Windows U數選擇：30U、36U、42U
Chrome U數選擇：30U、36U、42U、48U
Android U數選擇：20U、30U、40U、42U

	智慧型互動屏幕及直播設備
	· 申請智慧型互動屏幕：________臺(自行增列)。
· 申請直播設備：         套(自行增列)。

	概況說明
	年級別
	(範例) 4年級
	
	
	

	
	學習領域
	國語、數學、綜合
	
	
	

	
	班級數
	1
	
	
	

	
	參與教師姓名
	陳大華
	
	
	

	
	學生數
	25
	
	
	

	
	是否使用
智慧型互動屏幕
	V
	
	
	

	
	是否使用直播設備
	V
	
	
	

	數位學習小組
組成與分工
(600字以內)
	1.工作內容與職掌。
2.團隊管理(例如計畫執行、人事異動、獎懲等)。
3.對外之溝通協調方式。
4.校園網路及學習載具管理分工。

	教師學習平臺應用
及數位教學特色發展
(600字以內)
	1.數位學習平臺應用經驗分享(含載具使用時數、配合教學使用方式、重要成果等，無經驗則不需填寫)。
2.預計應用於本計畫之數位學習平臺、教學軟體等說明。
3.說明特色發展內容，以及預計結合之數位學習平臺或線上資源
4.引導學生運用學習載具，於校園、家庭等地自學及共學之規劃。

	參與班級學生資訊能力、載具及網路環境管理說明
(300字以內)
	

	引導學生運用學習載具
在家學習規劃
(300字以內)
	

	寒暑假學生帶載具回家學習規劃(含跨年級編班調整之規劃安排)
(300字以內)
	

	學生學習與獎勵活動規劃
(300字以內)
	

	預期達成之質化成果
(300字以內)
	

	參與相關計畫規劃
(300字以內)
	

	其他補充說明
(300字以內)
	


二、預期達成之量化目標：
	項目
	單位
	113年
	114年
	合計

	1.參與學生數
	人數／年
	
	
	

	2.參與教師
	人數／年
	
	
	

	3.親師座談或說明會
	場／學期
	
	
	

	4.公開觀議課
	場／年
	
	
	

	5.辦理學生學習與獎勵活動
	場／年
	
	
	

	6.參與教師須完成數位學習工作坊(一)、(二)、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工作坊B1、B2及THSD工作坊之增能研習
	人數／年
	
	
	

	7.學生自主學習量表及家長問卷調查
	次／年
	
	
	

	8.輔導團隊入校輔導
	次／年
	
	
	

	9.教材教案
	班／學期
	
	
	

	10.其他
	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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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表
	項次
	項目
	評分說明
	分數

	基本條件

	1
	全校載具月平均使用率達90%以上
	1.以申請學校112年9月-113年1月為計算基準(自行查詢後填列)
2.100%(5分)、98%以上未達100%(4分)、95%以上未達98%(3分)、92%以上未達95%(2分)、90%以上未達92%(1分)、未達90%(0分)
	

	2
	參與計畫教師已取得自主學習認證(完成A1＋A2)
	1.參與計畫且完成自主學習認證(A1+A2)教師人數/參與計畫教師人數
2.100%(5分)、90%以上未達100%(4分)、80%以上未達90%(3分)、70%以上未達80%(2分)、60%以上未達70%(1分) 、未達60%(0分)
	

	3
	建議使用教育部推薦數位學習平臺(如因材網或酷英網)為主要使用數位學習平臺
	全校班級112年度使用之數位學習平臺(參見A2數位學習工作坊推薦平臺)，使用因材網或酷英網(5分)、使用其他教育部推薦平臺(3分)、無使用教育部推薦平臺(0分)
	

	4
	寒暑假學生帶載具回家之學習規劃
	參與班級114年寒假及暑假帶載具回家使用之規劃，規劃全數班級帶回家學習(5分)、規劃部分班級帶回家學習(3分)、無規劃班級帶回家學習(0分)
	

	加分條件

	1
	112年參與教育部數位學習推動優良教案徵選獲獎教師或獲獎學校
	1.同一人/團體不重複計算
2.教案得獎或自主學習節發表5人以上(5分)、4人(4分)、3人(3分)、2人(2分)、1人(1分)、0人(0分)
	

	2
	曾參與教育部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及數位學習推動相關計畫之學校班級
	1.同一班級不重複計算
2.學校參與班級5班以上(5分)、4班(4分)、3班(3分)、2班(2分)、1班(1分)、0班(0分)
	

	
	
	1.以附件提出執行成效分析資料佐證，如科技化評量通過率或學習扶助內容規劃
2.提出佐證資料且成效明顯提升(5分)、提出佐證資料且成效略有提升(3分)、提出佐證資料或學習扶助內容規劃(1分)、未提出佐證資料(0分)
	

	分數合計
	


1.如基本條件分數相同，以項次1、2、3、4為優先順序排序，仍相同，再以加分條件總分高者優先排序
2.如加分條件總分相同，以項次1、2為優先順序排序，仍相同，則參酌各縣市送件及本部審查情形由本部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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